
    

人大代表身份探析  

□  施新州  

  

人大代表身份的构成  

人大代表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是人民权力的受托者。我们可将人大代表这一特
定身份划分为价值构成、技术构成和评价构成三个部分。 

1．人大代表身份的价值构成  

人大代表身份的价值构成，是指作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社会个体所具有的
一种社会标识，社会要求他们作为人民权力的受托者而进行人民意愿的表达，并根据
人民的意志监督“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使其行为符合民愿。对此，《代表法》
作了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这是标识人大代表身份的基本法律依据。很显
然，根据这一规定，人大代表具有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对人民负责的社会政治属
性。人们（社会其他成员）也据此而对那些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的社会个体产生相应
的价值要求以及相应的法律、道德等规范要求和希望。 

人大代表的价值构成反映了社会个体作为人大代表所具有的独特社会功能的庄严
性与神圣性。 

2．人大代表身份的技术构成  

人大代表身份的技术构成，是指社会个体作为人大代表所具有的技术要素，这是
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具体权利与职责，也就是人大代表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和所担负的
政治义务。 

人大代表的政治权利就是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人大代表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时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人大代表的职权和保障权两大部分。人大代表的职权包括提议
案权、提名权、建议批评权、询问权、质询权、视察权、与会权、审议权、表决权和
选举权，其保障权，包括发言表决免责权、人身特别保护权和物质帮助权。 

政治义务就是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代表针对其政治职责必须履行的对国家、社会
的责任。具体表现在：①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②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③
与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④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
作；⑤保守国家秘密。 

人大代表身份的技术构成，即其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规约了“人大代表”这一特
定身份的核心内容。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的法律规定完备与否，不仅反映了我国相关
法律的完善程度，更是直接反映了人大代表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的制度化程度。同
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决定了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效果。
从而也影响到了其评价构成。 

3．人大代表身份的评价构成  

人大代表身份的评价构成，是人们对人大代表的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的看法或评



估，也就是指人们（社会其他成员）对人大代表在本能、情感、理智三个层面上的评
价及认同程度。本能与情感上的评价与认同是指人们对人大代表的口头议论、心理接
受程度，表现为其（如民意测验中）支持率的高低；理智层面上的评价及认同与否，
直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代表个体而言，要么得到民众的支持，要么“受原选
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二是人们对人大代表这一身份在整体意义上（指集体身份）的“知政、参政、议政、
督政”的热情和能力是否认同，或认为其有没有应有的权威性，从而决定对它的态度
和评价。 

综上所述，人大代表的身份可以这样界定：人大代表是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组成人员，其价值构成表现在整个社会和法律所赋予人大代表的价值要求与期望；其
技术构成包括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其评价构成是人们依据人大代表在现
实政治生活中行使其作为特定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权利、履行其政治义务的状况而表
现出对人大代表的认同程度。 

人大代表身份的静态性与动态性特征  

通过上述的划分，使我们观察到人大代表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表征其价值构成
和技术构成的静态的理想层面，也就是在法理上对人大代表的相关规定，“他”应该
是什么？也即其“应然”状态；二是表征其技术构成和评价构成的动态的现实层面，
也就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人大代表的工作状况，“他”在事实上做了什么？也即其
“实然”状态。这一概念界定体现出人大代表的静态性与动态性特征，或称之为应然
性与实然性特征。 

1．应然与实然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联结人大代表这种“应然”与“实然”、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的
重要环节就是人大代表的技术构成。其重要性体现在宪法和法律所静态规定的技术构
成只是人大代表的一个方面，而在事实上存在着另一面：动态运行的人大代表在现实
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具体技术构成。 

事实上，人大代表自身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的履行状况，是各级人大代表根据其
法理层面的“应然”而实现的现实层面的“实然”状态。这样，人大代表的“身份”
就表现出另外一种形式的身份表征，即以其技术构成为基础，以价值构成和评价构成
为表征，形成了其“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的差别。 

2．法律身份与现实身份分析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希望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表达民意，也就是要具有一定
的参政议政能力，能履行代表的职责，代表人民的意志、象征国家权力而监督政府和
司法机关，真正行使其作为国家权力的直接行使者的权力，尽其应尽之义务。而事实
并非完全如此，由于社会现实条件或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人大代表在行使法律所
赋予的政治权利、履行其相应政治义务时往往受到种种限制，从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
形成了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与人们的期望不相符或不一致的状况。可见，人大代表
的身份存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法律层面，一个是现实层面，我们除了用“应然”与
“实然”来区分外，还可以以法律身份和现实身份加以冠名。 

顾名思义，所谓法律身份，是指宪法与法律对人大代表身份构成的相关规定。所
谓现实身份，是指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构成状况。 

一般而言，人大代表的法律身份决定或规约着其现实身份。主要体现在宪法和法
律所规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是人大代表具体政治行为的范围与限度。在这一范
围与限度内，人大代表不可能超出法律而行为，也不可能无视法律而不作为。因为这
样将会丧失其特定身份。同时，法律身份的设计合理与否，对人大代表的现实身份又
有着正向和负向两种作用。正向作用表现在：法律身份中的政治权利及其保障措施相
当完备，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使其应有的职能得以



  

充分的发挥，社会其他成员对其现实身份是认同取向，人大代表的法律身份在现实政
治生活中得到了最大的实现；负向作用则相反，由于宪法和法律中相关政治权利和政
治义务所规定的不够明确、或不合理，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受到种种牵制，其
应有职能大打折扣，最终其现实身份不能表征其法律身份。 

结 语  

人大代表法律身份与现实身份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有什么性质的法律身份就有
什么性质的现实身份，如果所预期的法律身份不能通过相应现实身份来实现，我们就
可以从其法律身份中寻找原因。 
当然，影响人大代表身份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
等。因为本文只限定于对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的界定，故不再继续讨论影响人大代表身
份功能发挥的具体因素。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从个体而言，人大代表应在现实政
治生活中不断完善其现实身份；同时，在法律规范层面上，也应通过相关的制度途径
来完善其法律身份。在此前提下，就可以实现我国人大代表“应然”与“实然”、
“理想”与“现实”、“法律身份”与“现实身份”的良性互动。从两个方面着手建
构我国人大代表这一特殊社会政治身份，借以推动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功
能。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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